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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附加旅行平安保險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增額給付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101.06.29 (101)華產企字第 458 號函備查 

110.12.15 (110)華產企字第 309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附加旅行平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本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附加旅行平安保險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增額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以乘客身分搭乘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遭受主保險契約第一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且可依據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申請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第三條申請失能保險金之給付者，本公司除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外，另行依照本附加條

款的約定，於約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失能保險金。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經政府許可登記，供一般民眾購票乘坐且行駛於固定航線之商用客機、客用船

舶或行駛於固定路線之陸上客運交通工具，且包含加班之客機、客運船舶、陸上客運交通工具或包機、

臨時班機在內，惟不含營業用及自用小客車。 

 
第三條  保險給付的限制及保險金之申領 

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給付之限制及申領悉依主保險契約之相關約定

辦理。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

保險契約之約定。 


